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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临平区星桥街道博旺街5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

335,109,208

78.91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周俊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总经理朱文伟先生、副总经理李健先生、

肖长亮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099,708

比例（%）

99.9971

反对

票数

4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02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103,708

比例（%）

99.9983

反对

票数

4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1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103,708

比例（%）

99.9983

反对

票数

4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1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103,708

比例（%）

99.9983

反对

票数

4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16

5、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及 2025年中期分红
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102,708

比例（%）

99.9980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960,308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142,900

比例（%）

0.0426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319,496

比例（%）

99.4659

反对

票数

1,784,612

比例（%）

0.5325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16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024,971

比例（%）

99.9943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52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099,108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4,1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319,496

比例（%）

99.4659

反对

票数

1,783,712

比例（%）

0.5322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19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周俊杰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916,071

比例（%）

99.8843

反对

票数

108,500

比例（%）

0.109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1.02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吕威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4,301,105

比例（%）

99.9612

反对

票数

108,500

比例（%）

0.0356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32

11.03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朱智毅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4,301,105

比例（%）

99.9612

反对

票数

108,500

比例（%）

0.0356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32

11.04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蒋小林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4,323,428

比例（%）

99.9612

反对

票数

108,500

比例（%）

0.0356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32

11.05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刘晓松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991,008

比例（%）

99.9647

反对

票数

109,500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27

11.06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孟庆君先生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991,008

比例（%）

99.9647

反对

票数

108,6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29

11.07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肖佳佳女士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991,008

比例（%）

99.9647

反对

票数

108,60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29

11.08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独立董事厉国威先生、肖杨女士、YEOCHOOTECK先生
2024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4,987,008

比例（%）

99.9635

反对

票数

112,600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29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张艳杰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310,996

比例（%）

99.4633

反对

票数

1,788,612

比例（%）

0.5337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30

12.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金静玉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310,996

比例（%）

99.4633

反对

票数

1,789,512

比例（%）

0.5340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27

12.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程雯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3,310,996

比例（%）

99.4633

反对

票数

1,788,612

比例（%）

0.5337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30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5,100,008

比例（%）

99.9972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及 2025 年中期分红预案
的议案

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综合授信额
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021,022

6,878,622

5,237,810

比例（%）

99.9075

97.8811

74.5328

反对

票数

500

142,900

1,784,612

比例（%）

0.0071

2.0334

25.3946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5,100

比例（%）

0.0854

0.0855

0.0726

8

9

1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2.01

12.02

12.03

13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周
俊杰先生 2024 年度薪酬
确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吕
威先生 2024 年度薪酬确
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朱
智毅先生 2024 年度薪酬
确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非独立董事蒋
小林先生 2024 年度薪酬
确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刘晓
松先生 2024 年度薪酬确
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孟庆
君先生 2024 年度薪酬确
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肖佳
佳女士 2024 年度薪酬确
认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第四届独立董事厉国
威先生、肖杨女士、YEO-
CHOOTECK先生2024年
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张艳杰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金静玉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程雯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6,977,285

7,017,422

5,237,810

6,868,385

6,909,422

6,909,422

6,909,422

6,909,322

6,909,322

6,909,322

6,905,322

5,229,310

5,229,310

5,229,310

7,018,322

99.9198

99.8562

74.5328

98.3602

98.3194

98.3194

98.3194

98.3180

98.3180

98.3180

98.2611

74.4118

74.4118

74.4118

99.8690

500

4,100

1,783,712

108,500

108,500

108,500

108,500

109,500

108,600

108,600

112,600

1,788,612

1,789,512

1,788,612

500

0.0071

0.0583

25.3818

1.5537

1.5439

1.5439

1.5439

1.5581

1.5453

1.5453

1.6022

25.4515

25.4643

25.4515

0.0071

5,100

6,000

6,000

6,000

9,600

9,600

9,600

8,700

9,600

9,600

9,600

9,600

8,700

9,600

8,700

0.0731

0.0855

0.0854

0.0861

0.1367

0.1367

0.1367

0.1239

0.1367

0.1367

0.1367

0.1367

0.1239

0.1367

0.1239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12为逐项表决议案，各子议案分别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3、议案5、6、7、8、9、10、11、12、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周俊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5、议案11《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11.01涉及关联股东周俊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子议案11.02涉及关联股东吕威，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子议案11.03涉及关联股东蒋小林，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子议案11.04涉及关联股东朱智毅，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竺艳、鲍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银都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7 证券简称：银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北辰时代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晓蔷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139,302,15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234,241,062股（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
下同）的59.46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24,049,11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95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3人，代表股份 15,253,03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51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5人，代表股份 16,191,434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938,395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0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3人，代表股份 15,253,03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117%。
8、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晓蔷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45,3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92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股）

2,2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6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34,5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6489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75

弃权

票数（股）

2,2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36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2.00 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45,3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92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股）

2,2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6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34,5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6489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75

弃权

票数（股）

2,2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36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3.00 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36,3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27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股）

11,2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8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25,5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5933

反对

票数（股）

54,6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75

弃权

票数（股）

11,2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692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4.00 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22,0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425

反对

票数（股）

77,4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556

弃权

票数（股）

2,7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11,2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5050

反对

票数（股）

77,4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4783

弃权

票数（股）

2,7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67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5.00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1,619,387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4.4848

反对

票数（股）

7,680,465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5.5135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8,508,669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52.5504

反对

票数（股）

7,680,46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47.4354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6.00 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45,1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3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34,3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6477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81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7.00 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25,284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5915

反对

票数（股）

63,8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3943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142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25,2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5915

反对

票数（股）

63,8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943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关联股东鸿达成有限公司、邢正、王京和张树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8.00 审议《关于给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1,079,127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4.0970

反对

票数（股）

8,220,725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5.9014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7,968,409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49.2137

反对

票数（股）

8,220,72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50.7721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00 审议《关于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8,666,7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5438

反对

票数（股）

633,1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4545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5,555,9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6.0754

反对

票数（股）

633,1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3.9104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00 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45,1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3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34,3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6477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81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11.00 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39,245,102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393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比例（%）

0.00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16,134,38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99.6477

反对

票数（股）

54,75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3381

弃权

票数（股）

2,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比例
（%）

0.0142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姚培华、孙仕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157

股票简称

永泰能源

股权登记日

2025/5/22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公司18.13%股份的控

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5年 5月 1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
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将临
时提案有关内容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法》《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用于
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稳定公司股价，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合理回归，维护广大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将回购股份用
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9元/股，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股
份回购金额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资
金总额和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含）”；回购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
（2）本次变更股份回购用途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
根据资本市场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为稳定公司股价，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变更为“用
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有利于提升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进一步提
振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
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3）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及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项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事项顺利实施，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

①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办理股份注销相关各项事宜。
②根据最终股份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

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所需的工商登记备案等相关各项事宜。
③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所必须的相关

各项事项。
上述授权事宜的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

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因增加上述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数量由原9项增加至10项，上述增加的议案序

号为10，原股东大会通知中其他议案序号不变。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5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注：会议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于2025年4月29日、5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第5、10项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5－7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8日召开的贵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会议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长李明先生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科华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94人，代表股份数

合计为 106,825,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386％（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6,117,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9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股份10,708,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3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1人，代

表股份数合计为10,865,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5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股份10,708,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390％。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854,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740％；反

对 6,731,4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14％；弃权 24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93,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5.8357％；反对 6,731,4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9554％；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941,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54％；反

对 6,644,4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9％；弃权 24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80,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6.6364％；反对 6,644,4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1547％；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930,6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57％；反

对6,839,2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23％；弃权55,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70,1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6.5407％；反对 6,839,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9476％；弃权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937,8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24％；反

对6,830,0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37％；弃权5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77,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6.6070％；反对 6,830,0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8629％；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891,5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091％；反

对 6,783,2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99％；弃权 15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1％。

其中，同意 3,931,0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808％；反对 6,783,2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321％；弃权15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嘉怡律师、吴伟涛律师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8124 债券简称：科华转债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